
 1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園導覽服務 OT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3年 5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20分 

貳、地點：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阿里山工作站(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村 2鄰 17號) 

參、主持人：分署長張岱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劉宗軒 

伍、主席致詞：（略） 

陸、簡報說明：（略） 

柒、與會代表發表意見—與會委員及各單位分別提出意見如下： 

一、 地方居民、民間團體意見交流： 

編號 發言人 意見或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1.  加成交通股份

有限公司 

鄭董事長榮華 

1. 低底盤道路可能要再改善，車輛

才可能行駛。 

2. 目前車輛電池均放在車頂，在阿

里山的彎路可能不適用。 

3. 電動車檢查與維護。 

4. 車輛維護技術的轉移。 

5. 車齡問題應該憑交通部監理站的

檢查(年度)核准通過為憑，即可繼

續使用。 

1. 1~4項，採納建議。 

2. 電動中巴目前市場上製造

廠商，亦不排除可能使用

電動小客車，未來營運廠

商得自行規劃購置適合之

車輛。 

3. 交通運輸業管理規則規

定，遊覽車原則使用車齡

為 15 年，雖經完成辦理底

盤安全檢修及車身重新打

造查驗可再延長使用年

限，惟為保障遊客安全及

服務品質，目前配合規劃

營運期為 8年及優先定約期

間 7年。 

2.  阿里山中山村 

朱村長海良 

1. 阿里山園區面積比較大，一定要

有接駁。 

2. 遊園車導覽服務最主要的成本是

車子一台要 1,000多萬，建議可以

車子讓政府來提供，讓當地居民

來營運。 

1. 採納建議。本計畫持續推

動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導覽接駁服務。 

2. 不予採納，目前機關無編

列相關購車預算，因此本

計畫規劃由民間機構自行

提供服務車輛。 

 

二、 專家學者意見 

編號 發言人 意見或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1.  黃委員台生 
1. 建議對車齡的要求從寬，車子重

在保養不見得越新越好，在本案

建議能讓民間投資者就營業需要

1. 採納建議，交通運輸業管

理規則規定，遊覽車原則

使用車齡為 15年，雖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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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決定，車齡不宜太要求。針對

低地板的條件，建議可考量依比

例要求。 

2. 應視營業及遊客需求為主，小客

車亦可開放使用。 

3. 本案重點應不是在運輸而是導

覽，所以應有固定班次或是有預

約制，安排可遊覽、購物的行

程，而非同一般公車一條路線僅

到點乘客下車。 

成辦理底盤安全檢修及車

身重新打造查驗可再延長

使用年限，惟為保障遊客

安全及服務品質，目前配

合規劃營運期為 8 年及優

先定約期間 7 年。本計畫

將不要求必須採用低地板

車輛。 

2. 採納建議，本計畫開放申

請人得自行規劃以電動小

客車營運。 

3. 採納建議，本計畫不限制

民間機構導覽服務形式，

民間機構得自行規劃導覽

服務內容，考量是否擴大

導覽服務。 

2.  林委員嘉蓉 
1. 本公共建設為移動性的公共建

設，具有創新度。為帶給民眾安

全的移動性設施，OT 成本非常

高，其中包含設施維護及人員安

全維護甚至員工薪資等。 

2. 技術、設施移轉及在地參與部

分，在未來公開招商文件可以做

明確的契約約定。 

1. 感謝委員肯定。 

2. 採納建議，將於招商文件

中明定優先聘僱在地居民

等在地參與方式。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裁示：以上建議會納入評估，謝謝各位蒞臨。 

壹拾、散會：下午 12點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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